
淄博经济开发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
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：

D3SD202506130043）
整改验收报告

淄博经济开发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

办件（受理编号：D3SD202506130043）验收情况如下：

一、反馈问题

淄博市高新区海岱大道与天津路交叉口南侧 400米左右

路西雨水管道升级改造项目直接将建筑垃圾回填到管廊里。

二、处理和整改措施

1.责成傅家镇政府加强辖区内建筑垃圾管理，通过规范

途径进行处理。

2.责成区建设局加大管道工程的质量管理力度，对管道

回填用料进行严格把控，按照规范要求施工。

三、验收过程

傅家镇人民政府、区建设局联合进行现场检查、验收，

整改工作已完成。

此问题已整改完毕，建议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：D3SD202506130043）予以销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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